
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

身心調適假家長同意書 

茲同意本人子女     年     班     號              (姓名) 

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請身心調適假。 

 

家長或實際照顧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注意事項: 

1. 請身心調適假每次應以半日或一日為單位，且一學期以三日為限；

需由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先行通知學校(不得事後補請)，並應出具同

意之證明。 

2. 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，不適用身心調適假。 

3. 學生請身心調適假者，不得申領全勤獎。 

4. 身心調適假不適用「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

之一者，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」之規定。 

 

 

(左聯為同意證明，右聯請自行留存) 

□上午 

□下午 

□整天 


